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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4415        证券简称：新亚电通        主办券商：国投证券 

 

苏州新亚电通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人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自然人填写 

姓名 黄嘉禾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2018 年 1 月至今，任苏州联沃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监事； 

2018 年 12 月至今，任苏州禾西禾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21 年 4 月至 2024 年 3 月，任苏州

海牧供应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苏州联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主要业

务：食品经营、食用农产品销售； 

苏州禾西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主要业

务：日用百货、服装鞋帽销售。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苏州联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苏州市

相城区元和街道嘉元路 788 号悦豪大

厦 F507 室； 

苏州禾西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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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嘉元路 788 号悦豪

大厦 F507 室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直接持有苏州禾西禾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50.00%的出资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否 

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还应填写 

1、一致行动主体包括：黄增畴、黄子扬、苏州确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 

□签订协议 □亲属关系 √其他  

黄嘉禾女士与黄增畴先生系父女关系、黄嘉禾女士与黄子扬先生系兄妹关系、

黄增畴先生与黄子扬先生系父子关系； 

苏州确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新亚电通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而

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新亚电通实际控制人之一黄子扬先生持有 70.32%的出资

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能够通过苏州确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控制

新亚电通 6.37%的股权。 

综上，黄嘉禾、黄增畴、黄子扬、苏州确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一致行动人。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公告编号：2025-069 

3 
 

信息披露义务人 黄嘉禾 

股份名称 苏州新亚电通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加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2025 年 12 月 24 日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

权益

68,818,596

股，占比

66.0949% 

直接持股 1,883,467 股，占比 1.8089% 

间接持股 0 股，占比 0.0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66,935,129 股，占

比 64.2859%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169,646 股，占比 18.4109%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9,648,950 股，占比 47.6839%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

权益

72,493,050

股，占比

69.6239% 

直接持股 5,557,921 股，占比 5.3379% 

间接持股 0 股，占比 0.0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66,935,129 股，占

比 64.2859%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2,844,100 股，占比 21.940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9,648,950 股，占比 47.6839% 

本次权益变动所

履行的相关程序

及具体时间 

无 不适用 

 

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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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拟）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竞价交易           □通过做市交易 

√通过大宗交易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投资关系、协议方式 

□其他 

2025 年 12 月 24 日，苏州新亚电通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黄嘉禾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采用大宗交易

方式受让苏州孟溪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所持公司

部分股份，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增加 3,674,454 股（占公

司股本总数的 3.5290%），拥有权益比例从 1.8089%变为

5.3379%。 

本次权益变动后，黄嘉禾与其一致行动人黄增畴、

黄子扬、苏州确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

拥有公司权益股份增加 3,674,454 股，拥有权益比例从

66.0949%上升至 69.6239%。 

 

（二）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原股东苏州孟溪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因自身原因

自愿退出，并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通过以大宗交易方式进行的转让行

为。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黄嘉禾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不适用 

批准程序 不适用 

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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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苏州孟溪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黄嘉禾女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

议》，双方同意苏州孟溪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将持有的公司 3,674,454 股股

份（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3.5290%）以人民币 32,959,852.38 元转让给黄嘉禾女士，

双方将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大宗交易方式完成股份转让和转让价款

的支付。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动，实际控

制人未发生变动。 

 

（二）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

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信息。 

 

七、备查文件目录 

《苏州孟溪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黄嘉禾、陈雷<关于苏州新亚电通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黄嘉禾  

2025 年 12 月 26 日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 自然人填写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还应填写

	二、 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三、 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 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二） 权益变动目的

	四、 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五、 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六、 其他重大事项
	（一） 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动，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
	（二） 其他重大事项

	七、 备查文件目录

